
附件2：
绍兴文理学院关于大学生见义勇为先进个人评选办法的实施意见
　

为大力倡导中华民族见义勇为的传统美德，弘扬正气，树立先进典型，促进平安校园建设，根据有关规定，结合本校实际，提出以下实施意见。
　一、评选对象
评选对象是指在校就读期间，有见义勇为行为的全日制大学生。
二、见义勇为认定
评定标准：不负有特定义务的学生，为使国家利益、社会公共利益或他人的人身财产利益免受或少受损失，冒着较大的人身和财产危险而作出的行为。
见义勇为的构成要件应该包括：第一，主体是不负有特定义务的学生。第二，行为人主观上必须具有基于内心“良心”的驱使而为使国家利益、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的人身财产利益免受或少受到不法侵害、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造成的损失的意图。第三，行为人客观上实施了保护国家利益、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的人身财产利益的行为，如抢险救灾、制止违法犯罪或者协助有关机关打击违法犯罪等。第四，行为人的行为一般是在危急和急迫情况下做出的，一般情况下要冒着较大的人身或财产危险。

三、奖励标准
（一）被政府部门评定为省、市级见义勇为者，学校将分别奖励2000元、1000元。
（二）被学校评定为见义勇为先进个人，每次奖励500元。
四、评选审批程序
（一）每年四月，由各学院上报参评见义勇为者名单及当事人事迹。
（二）学校对各见义勇为事迹进行评审。

（三）在全校公布获奖名单及事迹。
（四）经学校审核后，送主管校领导审定。

（五）召开表彰大会颁奖，发放见义勇为先进个人证书和奖金，并推荐更高一级的评优。
五、评审机构
学校设立见义勇为先进个人评审委员会（以下简称评审委员会），评审委员会由保卫处、学工部及学院分管学生工作书记组成，保卫处牵头。办公室设在保卫处。

本办法自2007年1月1日始执行。由保卫处负责解释。

二〇一六年度见义勇为先进个人登记表

	姓名
	
	性　别
	
	系及班级
	

	职务
	
	手机号
	
	寝室
	

	见义勇为事迹简介（媒体关注材料等可附页）：


系（盖章）：      分管领导（签名）：        填表日期：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

